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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3202320232023】】】】0379037903790379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对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购买

土地等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 

    

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3年4月27日，公司提交了关于购买土地暨关联交易的公告，

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购买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阳光集团） 拥有的坐落于新桥镇何巷村、新桥村的土地，交易金额

为1.7亿元。同时，公司因2022年度对关联方应收账款逾期被年审

会计师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控审计报告。根据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1.1 条等有关规定，现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

以下事项。 

1.公司公告称，本次交易的土地账面价值为 2537.19 万元，以

市场法评估，评估价值为 1.7 亿元。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溢价

571.77%。目前公司以租赁方式向控股股东承租，用于生产经营厂

房，年租金为 231.65 万元。公司年报显示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，公司货币资金 1.84 亿元，同比下降 78.22%。 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说明购买控股股东该块土地的具体原因，并

结合公司货币资金、前期土地租赁使用情况及租金支付情况等，说

明本次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和必要性；（2）补充披露评估参数选取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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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及选取依据，并结合同地区可比资产交易价格，说明交易标的评

估值和交易价格的合理性；（3）拟购买土地的权属是否存在瑕疵，

土地上盖相关厂房是否具备权属证书，公司目前的租赁使用情况；

（4）结合前述情况，说明是否存在利用关联交易向控股股东输送利

益的情形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请独立

董事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22年度内控报告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

的无保留意见。“强调事项段”为“公司对应收账款催收制度执行

不到位，导致期末存在大额逾期应收账款，相关内部控制存在缺

陷”。公司年报显示，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，应收关联方江苏阳

光服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阳光服饰）货款余额中超过信用期金额

为2.81亿元。截至年报披露日，公司已收到阳光服饰归还的逾期货

款。此外，报告期末公司对阳光服饰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0.32 亿元，

占应收账款余额的 86.78%，同比增长 96.57%，计提坏账准备

6561.94 万元。 

请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对关联方阳光服饰应收账款逾期的具体

原因；（2）对阳光服饰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交易内容及相关

业务背景、对应金额、账龄、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及其合理性；（3）

对阳光服饰存在大额应收账款且2022年度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；

（4）结合前述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变相占用上市公

司资金的情形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和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

的态度，勤勉尽责，认真落实上述事项。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



 

立即披露，并在 5 个交易日内

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个交易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，

 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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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同时履行相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 


